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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及搬迁改造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电工或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传

所集团）与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就公司位于天水市秦州区长开路

53 号老所区的 2 宗国有土地收储及搬迁事宜达成一致，收储土地面

积共 15,427 平方米（合 23.14 亩），收储金额共计 3066.38 万元。其

中土地使用权收储价格 1,748.53 万元，地上建（构）筑及附着物总

价为 1317.85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此次土地收储及补偿资金在扣除涉及资产账面价值、收储费用、

职工安置、搬迁费用、搬迁损失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差额计入公司

2022 年当期损益，具体金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天水市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优惠扶持政策，天传所集团以

土地“政府收储”方式，实施老所区出城入园搬迁改造，利用本次老

所区土地收储政府扶持政策与资金，在天传所集团新所区实施“大型

电气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期建设项目”建设。 

天水市政府同意对天传所集团位于天水市秦州区长开路 53 号的



老所区 2 宗土地（合计面积 15427 ㎡，合 23.14 亩）科研用地进行收

储，收储土地的情况如下： 

权证编号 被收储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使用权类型 

天国用（2011）第

秦 005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

开路 53号 
3360 科研用地 作价出资 

天国用（2008）第

秦 047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

开路 53号 
12,067 科研用地 作价出资 

合  计 - 15,427 - - 

根据天水市政府相关土地收储政策，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天传所老所区土地、地上附着物及相关

资产进行了评估，并通过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评估专家评审委员会评

审确定该宗土地（含地上建筑物）收购价格总额为人民币 3066.38 万

元，其中：土地评估总价为 1748.53万元，地上建（构）筑及附着物

总价为 1317.85 万元。此次土地收储后，由当地政府公开挂牌出让，

并将出让价款净收益的全部返还给公司，用于公司土地收储、搬迁补

偿和项目建设。 

本次交易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马锋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岷山路 37号 

主要职能：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以及市场

需求情况，编制土地收购储备规划和计划；根据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对企事业单位需要盘活的存量土地和其他需调整的城市存量土地进

行收购，纳入储备土地统一管理；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

及市场需求，适量征用集体土地进行储备；管理由市政府依法收回的



违法用地、闲置抛荒土地及无主土地（既无合法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

并纳入储备土地；筹措、管理、运作好土地收购储备的资金；负责储

备土地的前期开发工作、做好开发土地的招商引资和投入市场的前期

准备工作，配合局有关科室做好土地出让或划拨的其他工作；负责土

地储备统计。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储相关土地为天传所集团老所区所在国有科研用地土地

使用权，位于天水市秦州区长开路 53 号。土地使用权相关信息如下： 

权证编号 被收储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原值 

（万元） 

净值 

（万元） 

天国用（2011）

第秦 005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

开路 53号 
3360 138.12 95.36 

天国用（2008）

第秦 047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

开路 53号 
12,067 496.02 342.49 

合  计 - 15,427 634.14 437.85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法定情形。该土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收储土地、建筑物（其他地上附着物）经甘肃金土地估价规

划咨询有限公司和甘肃诚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年 6月 29日

为价值时点分别按照市场法及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如下： 
资产名称 评估价值 

天国用（2011）第秦 005号 385.13万元 

天国用（2008）第秦 047号 1363.40 万元 

地上建筑及附着物 1317.85 万元 

合  计 3066.38 万元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收购方：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被收购方：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收购范围：收购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天国用（2011）第秦

005 号、天国用（2008）第秦 047 号，2 宗地坐落天水市秦州区长开

路 53号，收购面积 15,427 平方米（合 23.14 亩）。 

2.收购价款：以评估价值 3066.38万元为收购价格。 

3.收购款支付和土地交付 

在签订合同时，乙方向甲方交付全部《国有土地使用证》（含不

动产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含不动产权证）原件；甲方及时组织

该宗土地的出让工作；甲方按乙方老厂区搬迁进度，向市财政申请拨

付乙方收购款项，资金到位后 3 个月内及时向甲方移交土地。 

五、本次收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符合天水市土地规划，有利于支持天水

市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收储事项有利于公司统筹整合资源，

优化业务布局，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二）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是根据天水市政府土地规划及城区工业

企业搬迁要求实施，土地收储及补偿资金在扣除涉及资产账面价值、

收储费用、职工安置、搬迁费用、搬迁损失、相关税费等支出后，产

生的差额计入公司 2022 年当期损益，具体金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土地评估报告 

4.地上建筑物、附属物（构筑物）、附着物（树木）市场价值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30日 

 


